
卓越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引导组织追求卓越，提高产品、

服务和经营质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促进组织持续发

展，建立和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

政府印发<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方案>的通知》（粤发〔2018〕26

号）中关于鼓励企业应用卓越绩效模式等先进管理方法的文件精神，

以及 GB/T 19580-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和 GB/Z 19579-2012《卓

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的相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卓越绩效是指通过综合的组织绩效管理方法，为顾客、员工

和其他相关方不断创造价值，提高组织整体的绩效和能力，促进组织

获得持续发展和成功。 

第三条 卓越绩效评价工作以 GB/T 19580-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为评价依据，对组织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的成熟度进行评价。定期

开展卓越绩效评价是 GB/T 19580-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中重要

要求，也是组织正式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有助于增强

组织战略执行力，识别组织的管理短板和改进方向，改善产品和服务

质量，促进组织管理的改进和创新，持续提高组织的整体绩效和管理

能力，推动组织获得长期成功。 

第四条 卓越绩效评价报告是卓越绩效评价人员对被评组织开展卓越

绩效评价工作的总结性文件，该报告中包含了被评组织在 GB/T 

19580-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所列评价项目上的管理成熟度和具

体得分，相应评价项目上的优势因素和弱势因素，以及企业改进的相



关建议。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东卓越质量品牌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

对相关组织开展卓越绩效第三方评价工作。 

第二章  评价程序 

第六条 评价依据：国家有关方针、政策，GB/T 19580-2012《卓越绩

效评价准则》和 GB/Z 19579-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 

第七条 企业申请评价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1、卓越绩效评价申请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卓越绩效自评报告； 

4、已获政府质量奖的企业还须提供相关获奖证书。 

第八条 研究院收到企业的评价申请后，按照要求对企业报送的材料

进行资料审核。对符合条件的，我院将形成评价方案或评价计划任务

书交由被评价企业确认；对不符合条件的，给企业指出修改意见或提

出不予受理的理由。 

第九条 受理评价申请后，研究院组织专家对企业卓越绩效自评报告

开展资料评价，形成初步的评价报告。资料评价完成后，研究院将组

织专家前往企业的卓越绩效管理模式运行情况进行现场评价。 

第十条 评价专家应具有丰富的卓越绩效管理经验，熟悉国家有关方

针、政策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卓越绩效模式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能胜任评价工作。 

第十一条 组织的卓越绩效评价包括定性评价和定量评分。二者相互

关联，定性评价是定量评分的依据，定量评分是定性评价的度量。 

第十二条 定性评价是在了解组织的环境、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绩



效改进系统后，评价人员根据评价准则、评价要点和指南，对各评分

项的要求逐项评价，逐项写下定性的评语。每项评语应包括 3个部分： 

（1）观察到的事实。基于评价准则，组织所做的或没做的； 

（2）实例。用于支持“观察到的事实”的典型例证； 

（3）因此会造成的结果。对照关键因素、评价准则进行推论。 

第十三条 定量评分在确定分数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应当评审评分项中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对组织具有重要性的

方面； 

2、给一个评分项评分时，首先判定哪个分数范围总体上“最适

合”组织在本评分项上达到的水平。 

3、组织达到的水平是依据对四个过程要素、四个结果要素整体

综合评价的结果，并不是专门针对某一要素进行评价或对每一要素评

价后进行平均的结果； 

4、在适合的范围内，实际分数根据组织的水平与评分要求相近

的程度来判定； 

5、当由若干评价人员进行合议评价时，按照如下合议原则：评

分极差小于等于 15%时，使用中间分；评分极差为 20%或 25%时，通

过讨论决定或使用中间分；评分极差大于等于 30%时，必须讨论决定。 

第十四条 定性评价和定量评分完成后，评审专家组将进行综合评价，

归纳编写卓越绩效综合评价报告，包括最重要的优势或出色的实践与

结果，以及最显著的改进机会、担忧、弱项或差距。 

第十五条 评价完成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研究院将根据评审专家反馈

的评分结果和综合评价报告，向被评企业提交书面的卓越绩效评价报

告。 

第十六条 我院将根据企业的卓越绩效评价得分向企业授予卓越绩效



管理荣誉称号，卓越绩效评价分数在 550分以上的授予：“卓越绩效

管理标杆企业”称号，评分在 500分至 550分之间的授予“卓越绩效

管理优秀企业”称号，评分在 400分至 500分之间的授予“卓越绩效

管理良好企业”称号。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广东卓越质量品牌研究院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